中臺科技大學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申請表
	姓名：
	性別：□男  □女
	學號：

	手機：
	e-mail：
	指導老師：

	系所：
	班級：
	申請日期：

	◎競賽獲獎事實：
1.競賽活動起迄日期： 　 年  　月　  日 至 　 年　  月　  日
2.獲獎日期： 　 年 　 月 　 日
3.競賽活動類別：
  □A：參賽國家：　　　、　　　、　　　、　　　、　　　、　　　、　　　、　　　
        註：參與國外競賽者，其競賽須有5個以上國家參與（不含大陸、港澳地區）。
  □B：□參賽隊伍20隊以上　□參賽作品40件以上
        註：參與國內、外競賽者，其競賽須有20隊以上之參賽隊伍，或40件以上之參賽作品。
4.活動主辦單位：
5.活動名稱：
6.競賽項目：
7.獲獎名次：
8.競賽項目是否與就讀科系相關：□是  □否
9.主辦單位是否已提供競賽獲奬奬勵金或禮券：□是  □否 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(備註：申請時請詳閱「中臺科技大學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要點」) 

	◎檢附資料如下（有繳交請□）：
□附件一：學生證、身分證件正反面影本及台灣銀行存摺影本。

□附件二：獲獎證明文件（奬狀影本或獎牌照片）。

□附件三：獲獎作品照片（解析度不低於300dpi）或影音檔資料。

	◎說明：
1.申請者請備齊上述檢附之相關文件，送交至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辦理。
2.申請獎勵之學生，以當學期參與校外專業競賽得獎為準。
3.獲獎人數超過 1 人，請另行造冊（每人均需檢附學生證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存摺正面影本）。

	申請人
	申請人之系所主管
	研究發展處
	審核結果

	
	
	
	□符合，獎勵金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不符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中臺科技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專業競賽獎勵清冊
(個人賽、團體賽均適用)
	班級
	姓名
	學號
	手機
	e-mail
	領取獎金
	簽名
(勿代簽名)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※備註說明：
1.獲奬學生若屬「團體賽」時，請務必參考「中臺科技大學學生參加校外專業競賽獲獎獎勵參考標準」填寫獎勵金分配金額並簽名(請勿代簽名)，以利匯款作業。倘若未填寫獎勵金分配金額並簽名者，將由受理單位採獎勵金平分方式處理，以示公平，申請者不得有異議。
2.獲獎學生須提供證件正、反面影印本(含學生證、身分證、銀行存褶)。學生證背面須蓋有符合參賽期間的註冊章，以證明該生係於在學期間以學校名義參加與相關競賽，包含國際性、全國性或地區性競賽。
3.獲獎學生若提供非台灣銀行帳戶，於獎勵金匯款作業時，將從獎勵金中扣除30元手續費。
4.獲獎學生「同意」本校在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，將獲奬資料（例如：獲獎人姓名、照片、獲獎作品照片等）提供本校做為招生宣傳活動或成果發表活動（包含成果報告撰寫等）或學校網頁利用。獲獎學生均已了解上述事項以及詳閱本辦法，並同意本校於所列蒐集目的範圍內，合理蒐集、處理或利用獲獎人之相關資料。
*獲獎學生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附件一：證件黏貼單
	學生證影本(正面)
	學生證影本(反面)

	身分證影本(正面)
	身分證影本(反面)

	台灣銀行存褶影本


※若使用非台灣銀行帳戶，將從獎勵金中扣30元手續費。
請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附件二：獲獎證明文件
附件三：獲獎作品照片（解析度不低於300dpi）或影音檔資料
中臺科技大學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要點

文件編號：RAR319

990908行政會議通過

1040610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1050413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1060920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1071017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080626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1141224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會議修訂通過

一、本校為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技能競賽，為校爭光，特訂定「中臺科技大學學生參加校外競賽

獎勵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並成立審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審查相關獎勵

事宜。

二、本要點之獎勵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，以本校名義參加校外競賽且表現優異，符合附表獎勵原則者，得提出申請。

三、本委員會由研發長及各院院長組成，研發長為主任委員，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組長為執行秘書，每學年召開審查委員會議乙次。
四、凡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者，應依研究發展處公告之期限，自比賽名次公告日起一年內，檢附參賽成績證明、代表學校參賽證明及大會手冊等相關文件提出申請；逾期或資料不齊者，以棄權論。

五、申請人應檢附下列文件：

(一)申請表乙份。

(二)參與比賽之競賽要點及參賽人數等相關資料乙份。

(三)獲獎證明文件，應足資證明代表本校參與競賽，或該競賽由本校教師擔任指導老師。

(四)獲獎作品照片（解析度不低於 300dpi）或影音檔資料。

六、本要點獎勵經費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經費支應，實際獎勵金額依年度預算調整分配。

七、每位學生每學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，申請者如獲得多項競賽之獎項，僅擇最優獎項，核予獎勵金。

八、本要點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表：中臺科技大學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獎勵原則
	競賽類別
	A
	B

	競賽類別

認定標準
	參與國外競賽者，其競賽須有5個以上國家參與（不含大陸、港澳地區）。
	參與國內、外競賽者，其競賽須有20隊以上之參賽隊伍，或40件以上之參賽作品。

	第一名
	新台幣15,000元
	新台幣8,000元

	第二名
	新台幣10,000元
	新台幣5,000元

	第三名
	新台幣8,000元
	新台幣3,000元

	備註：

上述獎勵金以每隊為給付原則，若為「個人賽」，得由個人領取全額獎勵金；若為「團體賽」，則由團隊自行決定獎勵金分配方式，若未填寫分配方式，受理單位將採平均分配方式處理，申請者不得有異議。


